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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美生子常见法律问题解答
张 哲 瑞 联 合 律 师 事 务 所

2015年3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5
年4月最新的移民签证排期。

在2015年4月的排期表上，中国大陆出生
的EB-2申请人的排期截止日期从2010年9月1
日前进到2011年4月1日。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EB-2没有排期，为名额即时可用的状态。

EB-1签证依然一如既往地全世界均有名
额。而在EB-3类别，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
的截止日期从2011年10月22日后退到2011年1
月1日。

目前在中国较为流行的EB-5投资移民，
有名额即时可用。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鼓励我们的客户尽早
递交NIW申请。目前，对于出生在中国大陆的
NIW EB-2申请人来说，需要等待较长时间的
排期才能递交身份调整申请。不过请注意，如
果您的配偶出生在除中国大陆或印度以外的其
他国家或地区（包括港澳台三地），您在递交
NIW申请时，可借用配偶出生所在地的移民名
额，同时递交I-485申请，无需再等待排期。

此外，如果您在NIW批准后做出了更大更
重要的成果，也可以考虑申请EB-1。EB-1类
别目前有签证名额可用，无需等待排期。

4月中国EB-2排期前进7个月 
EB-3排期倒退10个多月

为了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获得更多发展机
会，越来越多的中国父母赴美进行“生育旅
游” (Birthing Tourism) )。美国是以规则立国
的法治国家，中国父母只有掌握相关的法律知
识，才能保护自己和孩子的权益。洛杉矶张大
钦律师事务所结合法律规定和实践，来解答一
些和赴美生子相关的最常见问题。

1. 赴美生子，孩子的身份问题
美国主要采用出生地原则确定初生婴儿的

国籍。根据1868年宪法第14条修正案：“所有
在美国出生或在美国归化，并受美国司法管辖
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以及其所居住州的居民，
任何州都不能制定或执行任何削弱美国公民权
利或豁免权的法律。”也就是在美国出生的孩
子享有“出生公民权”，自然获得美国国籍，
而不管其父母的国籍、肤色和法律身份。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保持“出生公民
权”的国家，本土出生的新生儿除了自动获得
美国国籍，也享有相应的待遇和福利，包括
医疗保险、各类补助金、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免费义务教育和大学低息助学金等。比绿
卡持有人更优越的是，这些“婴儿”公民长到
21周岁，便可以为父母及兄弟姐妹申请移民美
国。

2.赴美生子，其意图有违反游客身份
吗？B-2允许来美生子吗？

在法理和民事关系层面解读，所谓的“法
不禁止皆自由”。当前美国法律没有明文禁止
中国孕妇持旅游签证（B-2）在美生子，这是
得到美国政府普遍认同的。另外，B-2签证是
颁发给赴美旅行娱乐的申请人，美国政府网站
信息显示，B-2包括“旅游观光”、“医疗”
以及“ 其他联谊、社交或服务性质的活动”。
如果将中国孕妇申请B-2签证来美生孩子解读
为“医疗”或参加“服务性质的活动”，那就
是顺理成章的合法行为，符合游客的身份。

既然美国没有禁止来美生子，为什么美国
使馆经常拒签孕妇呢？很多人对此表示不解。
美国海外签证官对孕妇的拒签，并不是基于赴
美产子违反了美国的某一法律，而是因为美国
移民法赋予海外签证官很大的事实裁量权，签
证官行使裁量权而拒绝签证申请。根据INA法
案214(b)条款，海外签证官对签证申请人进行
严格的事实审查，首先一律假定申请人“有
移民倾向”，然后由申请人自证没有移民倾
向。如果海外领事馆的签证官整体上认可申请
人的主张和信用，且没有移民倾向，就会颁发

签证；如果签证官衡量申请人的整体情况，认
为申请不符合美国移民法和签证目的，就会拒
签。尽管美国国务院有权审查签证案例的判定
情况，但其管辖范围仅限于司法解释，而不是
裁定事实。海外签证官对于所有签证案例都有
最终判定权。

3.美国海关有权仅仅因为“怀孕
了”就拒绝游客入境吗？

赴美产子父母拿到美国旅行签证，并不表
示可以万事大吉、高枕无忧。入境美国，海关
及边境保护官员还是有可能查问他们，甚至拒
绝入境。正如海外签证官一样，美国海关和边
境保护局官员有很大的权力，他们既能决定旅
客是否能够入境，又能决定旅客入境逗留的期
限。

美国联邦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发言人克鲁
兹（Jaime Cruiz）指出，美国没有特别的法律
或者条例，仅仅因为妇女“怀孕了” 就拒绝游
客入境。美国移民法也没有禁止赴美生子的相
关规定。那些被遣返或者禁止入境的人是因为
没有如实回答海关官员的问题，存在欺骗或诈
欺等行为。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赴美生子的孕
妇被海关及边境保护官员挡下，他们会询问孕
妇是否自行支付医院的费用、如何支付费用、
在哪里居住等问题。海关会检查入境者的护照
是否过期，是否有合法的理由进入美国等。

而实践中我们律师经常碰到的案例，多数
是因为官员认为孕妇申请签证和入境理由不相
符而拒绝入境。为此，赴美生子的孕妇除了做
好被质疑的准备外，还应携带跟签证一致的文
件以证明。

4.海关通常会以什么理由拒绝孕妇入境
呢？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每年会拒绝上万人
进入美国。拒绝外国人进入美国的原因包括：
不正当的旅行文件、受法律禁止的行为或者意
图、不符合免签项目的旅行、走私禁止物品、
有犯罪行为或历史、违反移民法等。其中违反
移民法包括：逾期拘留、尝试使用假文件进入
美国、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等。

5.在美国的属地领土（五十州以外的领
土，如关岛，波多黎各）等地出生的小
孩也会有美国公民身份吗？有何不同？

美国国土包括五十个州，华盛顿特区，还
有萨摩亚，马里亚纳，关岛，波多黎各属地。

当孩子出生在美国国土，毫无疑问地取得
宪法之下的“出生公民权”，自动拥有美
国国籍。然而，并非所有拥有美国国籍的
孩子就是美国公民。依据美国法律法律，
在美国属地萨摩亚和Swain的岛（AS）两
个属地出生的孩子是美国国民，拥有美国
国籍，但并不会自动成为美国公民。

6.孩子出生后，母亲可以因为
孩子是美国公民就有理由来美国或
居住美国吗？

根据美国移民法，美国公民满21岁后
才可以为父母和兄弟姐妹申请绿卡。此
前，公民“孩子”的父母不能利用孩子的
公民身份在美国定居或工作。

7.政府打击月子中心，会直接
影响到该中心孕妇的权益吗？

美国地方政府打击整顿月子中心，不
会直接影响到外籍孕妇的生育旅游权益。

一方面，生育旅游或孩子的“出生公
民权”是美国联邦政府管辖的事务，跟地
方政府没有关系。美国是联邦制国家，联
邦政府根据联邦法律在其管辖的事务范围
内享有自主权，不受地方政府的干涉。由
于移民签证、出入境事务，甚至包括孩子
的“出生公民权”等等都是联邦事务，由
联邦政府管辖，地方政府没权干涉。即使
地方政府打击整顿月子中心，也不能对月
子中心内孕妇的移民签证事务指手画脚。

另外一方面，月子中心营运是一个地
方事务，地方政府有权进行整顿和追究业
者法律责任，但不会直接惩罚孕妇。美
国各州、县和市政府都有权在健康、安

全、建筑、环境等方面制定地方法规，管理商
业行为。正如养老院一样，月子中心应该符合
地方政府在健康、安全、建筑、环境上的法律
要求。如果月子中心用民房改建而没有政府许
可，就是属于违章建筑，政府当然有权追究业
者法律责任；又如，将民宅改为多个不合规的
客房，居住的人数严重超标，当危急到孕妇的
生命健康安全时，地方政府理应就责无旁贷的
进行调查、整顿或查封。但这些违规经营跟孕
妇没有直接的关系，孕妇并不需要担心。


